
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教材──制度化的人權保障（之一） 

說在前言之前──人權的「問題意識」：常有的問題？常有的誤解？常有的刻板印象？ 

■為什麼要談人權？（人權的時代意義──人權、權利與法治） 

沒有人權的概念，還不是一樣過生活？世界上很多國家為了追求人權，到最後還不是國家

戰亂、家庭破碎、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人權的觀念其實跟傳統的價值、習慣甚至宗教觀念很多衝突的地方，強調人權，只是讓社

會更混亂？讓人倫觀念淡薄？宗教價值淪喪？甚至讓兄弟姊妹不合鬧上法院？人民只會主

張自己的權利，完全不顧別人？道德徹底沈淪莫此為甚？與其講求人權，不如勵行法制的

觀念，人人守法社會就安康了？ 

■為什麼要保障人權？（人權思想的基礎） 

為什麼說人「生而自由」？為什麼說人「生而平等」？人其實「生而不自由」？人其實

「生而不平等」？人權只是一種安慰劑，對於實際的社會生活而言，根本只是曇花一現，

沒有實際的功效？講究人權只是會讓人自以為是、貪得無厭，甚至自私自利？ 

人權好像跟所謂「人性尊嚴」有關？好像跟「個人主義」有關？「人的尊嚴」真的是可以

保障的嗎？人人都有尊嚴嗎？怎麼總覺得老闆的生活就比較有尊嚴？怎麼總覺得有錢人就

比較有尊嚴？什麼宗教都不信，好像就比較沒有尊嚴？到底什麼是「人性尊嚴」？ 

人權所保障的「人」，好像有一定的條件？好像針對某些人？不是老弱婦孺，哪來人權保

障？想要享有人權，好像須要斤斤計較不斷爭取？似乎是理性的人才有？ 

■人權是一種權利嗎？誰的權利？（人的權利） 

什麼是人權？人權之意義是什麼？由誰來定義？人權要如何保障？人權能否被限制？如果

可以限制，為什麼可以限制？該如何被限制？如果不能被限制，那麼人權彼此之間衝突時

該如何解決？人權衝擊公共利益或社會安全時，該如何調整？誰來調整？調整出了問題，

誰來處理？ 

這樣說來，人權應該是一種權利，那人權和其他法律上的權利有何不同？ 

█誰來定義人權？誰該保障人權？（義務人：公權力機關） 

人權可以自己定義嗎？人權要由誰來保障？自己定義的人權和別人定義的人權不同時，該

怎麼辦？這個時候要由誰來定義？誰來規劃調整？誰來限制？誰來決定保障與限制？保障

與限制發生問題，誰來解釋？誰來介入調整？ 

憲法好像把人權保障的責任，全給了政府？但是，行政機關似乎都必須聽命於立法機關的

規定，才能保障與限制人權？為什麼好像不管大家怎麼說，司法院大法官講的才算數？  

█人權是什麼樣的權利？（人權的性質） 

人權和一般權利有什麼不同？例如隱私權，是憲法上的權利，同時也是民法上的權利，兩

者有何不同？保障的對象不同嗎？保障的內容不同嗎？還是保障的機制不同嗎？人為什麼

擁有人權？真的是天生擁有嗎？所以說本國與外國人的人權，不就是一樣嗎？男女老少不

分種族階級黨派都享有人權嗎？都平等享有人權嗎？ 

■誰的人權？（人權的主體） 

什麼是人權？既然是「人」的權利，為什麼還要區分為「婦女」人權？「兒童」人權？還

有「身心障礙者」人權？「勞工」人權？怎麼好像沒聽過「男人」人權？「雇主」人權？



而且，有些問題似乎是不應問的，例如：「公務人員有人權嗎？」或是意氣用事的說：「公

務人員難道就沒有人權嗎？」，而似乎應該是問：「公務人員的人權應該受到限制嗎？」接

著再繼續問：「公務人員人權受限制的道理？法理？根據？在哪裡？」然後再問：「可以限

制到什麼程度？」、「應如何限制？」公務員人權受限制的法令依據是什麼？受刑人的人權

可以限制嗎？未成年人呢？老年人呢？媒體上常講的長照、托嬰政策是人權嗎？看起來青

年中年人的人權似乎不太受重視？有些人，似乎是特定的族群，是不是應該要得到更多的

保護與支持？ 

■什麼是人權？（人權的種類） 

人權就是「自由」不是嗎？保障人權，真的可以保障人想要怎樣就怎樣的權利嗎？還是人

權就是平等？別人可以怎麼做我們就可以怎麼做嗎？人權聽說也是「活下去的權利」？難

道自己的人生不用自己負責？人權也聽說是「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想要跟誰結婚就可

以想跟誰結婚嗎？看來人權好像充滿理想性的？但是，有些人似乎是不斷的抱怨罵人，尤

其是政治人物？說是爭取人權？保障抱怨罵人的權利，真的可以得到幸福嗎？人權到底白

紙黑字寫在哪裡？到底什麼樣的生活自由可以稱為人權？到底什麼樣的利益，才可以稱為

人權？ 

█保障還是限制？（人權保障與限制機制） 

人權真的是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嗎？人權被限制和人權被侵害有何不同？應該怎麼觀察人權

是不是受到保障？誰來觀察或調查人權是不是受到保障？要用什麼基準來評價人權是不是

受到保障？  

█人權應該如何保障？世界各國的保障方式都一樣嗎？是不是有最低限度保障的問題？各

國政府的責任是什麼？難道不同國家的標準就可以不同嗎？（國際化的人權保障制度） 

■什麼是國際人權公約？（兩公約人權與其他人權公約） 

什麼是「國際人權公約」？一般俗稱的「兩公約」，就是「國際人權公約」嗎？難道沒有其

他公約嗎？那麼什麼是「兩公約」呢？既然我們都有憲法保障「人權」了，為什麼還要談

「國際人權公約」的人權保障呢？最近常聽到的「兩公約施行法」跟「國際人權公約」是

不是有關，如果有關，到底是什麼關係？政府推動「兩公約」人權保障之意義何在？如果

公約簽約國不好好實踐人權公約的內容，有無監督機制？ 

■什麼是國際人權法？（國際人權之具體內容） 

除了所謂兩公約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外，

還有什麼人權公約呢？這些公約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為什麼兩公約之後的人權公約，似

乎都是保障特定族群的權利？什麼是集團人權或集體人權？什麼是第三代人權？那麼第一

代人權和第二代人權又是什麼？各種人權之間有何關連性？ 

■世界各國的政府真的會遵守國際人權公約嗎？（國際人權公約之實效性與機制） 

如果公約簽約國不好好實踐人權公約的內容，有無監督機制？什麼是「國家人權報告」？

什麼是人權事務委員會？ 

■國際人權如何落實到國內？（兩公約及其他人權公約之施行法的重要性） 

為了實踐國際人權之保障，政府該做些什麼？國際人權公約的具體條文可以直接適用嗎？

如果可以直接適用，誰來統一解釋？ 



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制度化的人權保障（之二） 

■案例觀察 

案例一 

某男性姓名「林先儒」，常因其姓名讀音與台語之「喝鮮乳」相近而受人取笑揶揄。林先生

於是依姓名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六款前段，也就是以「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為由，向

所屬戶政事務所申請改名。然而，該戶政事務所根據內政部某號解釋函認為，「命名文字字

義粗俗不雅」不包括讀音之粗俗不雅，因而駁回其申請。林先生不服，於是提起訴願以及

行政訴訟，均遭駁回。試問，林先生在聲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時，應如何主張？ （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 399 號解釋案例事實改寫） 

 

案例二 

民國 97 年間，○○集團高階主管某甲，與知名模特兒某乙傳出結婚之消息。某 A 為○○

日報記者，主跑娛樂演藝新聞，得知此一消息後，於民國 97 年 7 月中數度跟追某甲及某

乙，並對兩者進行拍照。某甲不堪其擾，經委託律師二度郵寄存證信函以為勸阻無效。某

甲復於 97 年 9 月 7 日，再次整日跟拍某甲與某乙，某甲遂於當日下午報警檢舉；案經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調查，以某 A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無正當理

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之規定為由，裁處罰鍰新臺幣 1500 元。某 A 不服，依同

法第 55 條規定聲明異議，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北秩聲字第 16 號裁定無理由駁

回，全案確定。某 A 認為上開裁定所適用之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有牴觸憲法第 11 條

新聞自由、第 15 條工作權、第 23 條法律明確性、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等之疑義，遂

依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聲請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受理此案後，於 100 年 7 月 29

日做出釋字 689 號解釋，認定社會秩序維護法該當規定合憲（解釋文及理由書如第 2 頁）。

同日，內政部立即發出新聞稿（詳如第 3 頁）表示敬佩與尊重。試就憲法保障「新聞自

由」與「隱私權」之角度，分別評析大法官釋字 689 號解釋與內政部之見解。（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 689 號解釋案例事實改寫） 

 

案例三 

今有法律規定：「行政各部門，為達成其任務，得在必要限度內，收集並保管個人資

訊」。試問某國家設置管理之公園，為保護公園椅子以免其遭污損或亂畫為目的，得否設

置監視錄影器進行監視？試就單純監視以及錄製影像兩種情形分別論述。 

前述監視，若是根據「公共設施之管理者，為防止設施及其相關設備遭破壞，得以監視錄

影器進行監視。監視錄製之影像，無特殊必要之限度內，應於48小時之內銷毀。前述影像

不得作為目的以外之使用。」之規定所實施者，又如何？ （小山剛教授著「憲法上權利的

操作模式」案例） 

 

案例四 

某 A 為八卦雜誌記者，其憑空捏造某知名政媒兩棲人士某 B 有外遇情事，並刊登在前述八

卦雜誌上，引起大眾議論，某 B 因而向法院控告某 A 誹謗其名譽，經一、二審法院依刑法



第 310 條第 2 項之規定，判處有期徒刑 3 個月確定。試問：某 A 在程序上是否還有救濟途

徑？其人權是否受到侵害？ 

 

案例五 

某甲為立法委員，其認為當今社會亂象頻仍的最大亂源，在於大眾媒體之煽惑與網路上不

實資訊充斥，因而主張應在法律規範之範圍內保障言論自由即可，於是提案建議制定「言

論淨化法」，具體建議在該法中列舉應處罰之言論種類，若言論該當於列舉項目者，即處以

罰鍰，試問某甲之主張與提案有何問題？另有記者某乙，為報導某知名藝人婚外情事件，

不當跟追該藝人，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之規定處以新臺幣 1500 元之罰鍰，此時又

適逢前述「言論淨化法」業經立法院制定完成施行，某乙又因其報導該藝人之文章，係屬

「言論淨化法」所列舉定「依不當跟追取得之資訊，所做成之報導內容」，又遭處以新臺幣

1500 元之罰鍰，試問某乙應如何主張其權利？  

 

案例六（抽象議題） 

抽菸的自由是不是人權？如果是，這個權利如何受到保障？菸害防制法規定不能在室內抽

菸，是否侵害抽菸的權利？抽菸的自由受憲法保障嗎？如果受憲法保障，依據何在？即使

受憲法保障，是否仍可以限制？如果可以限制，該如何限制？ 

 

 

 

 

 

 

 

 

 

 

 

 

 

 

 

 

 

 

 

 

 



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制度化的人權保障（之三） 

前言──人權是一種觀念？一種價值？一種意識型態？一種法律保障的權利？ 

    所謂人權，顧名思義就是人的權利，根據目前學界與實務界的定義，所謂人權是「人

之為人當然享有的權利」
1
，「因為你是一個人，所以你便享有權利」

2
。換言之，也就是所

有人類，生而自然擁有的權利。 

事實上，與人權類似的概念，有尚有「基本權」、「基本人權」等用語。而這些用語之

區別，根據筆者之觀察，目前我國多數公法學者，將「憲法上之權利」稱為「基本權」
3
，

而使用「人權」的情形，多係指稱，人之所以為人生而自然擁有的「自然權利」，或者是，

指稱國際人權公約上所保障之權利而言。 

然而，觀諸人權相關報導或甚至是人權相關研究學術論文可以發現，事實上，國內法

學界與實務界，似乎並未嚴格區分上述概念與用語，甚至將「基本權」與「人權」兩者統

稱為「基本人權」之情形，亦甚為常見。就其根源，人權的概念，一開始是一種理念與思

想，接著成為一種實定法上的權利與憲法上的權利，及至目前為止，或有國家繼續稱之為

人權者，如美國，亦有稱之為基本權者，如德國，亦有兼及兩者或又稱之為「基本人權」

者，如日本。有關人權之理念與思想之形成，留諸後續單元論述，於此，僅先由人權成為

「成文法」所保障之權利談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人權在世界各國之法規範上，或有成為法律上所保障之權利

者，如日本，亦有早已成為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者，如美國與法國。之所以如此演變，與

各國之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甚至是文化思想與道德宗教觀念相關。然而，無論如何，

所謂「人權問題」或「人權保障」之相關議題，均僅是一國之「國內管轄」事項，充其量

也是一國之「憲法問題」，與他國無涉，並非他國可以置喙之事項。儘管如此，第二次世界

大戰前，人權早已經成為一種法律上所保障的權利，並無疑問，有關這部分，後續單元將

有詳細說明，於此恕不重複贅述。 

然而，不幸的是，1929 年發生前所未有之世界性經濟大恐慌，德國、義大利及日本

等國，陸續出現否定個人權利，而且極端信奉人種主義與國家主義之全體主義的政治體

制，更有甚者，彼等國家甚至互相結盟，侵略其周邊國家，釀成大規模的人權侵害慘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社會反省前述人權侵害之慘事，成立聯合國，呼籲並揭示

且強調世界和平與人權保障之重要性，國際人權保障制度也隨之應運而生，人權議題從此

不再只是一國之內國課題或問題，而是搖身一變，蛻變為不折不扣的國際問題。 

雖說如此，世界各國各有其本國獨特之政治、社會、經濟背景，甚至道德、宗教、教

育之理念與制度也不盡相同，儘管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敗戰國戰爭期間之人種屠殺

行為，各國髮指，但如何形成共識並繼續推動和平且對人尊重的國際秩序，進而保障人的

生存與尊嚴的生活，亟待各國團結形成共識與推動機制。事實上，人權保障之實踐，除了

宣揚和平與人權的理念之外，機構及制度的建立與順利的運作，成為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

紀最重要的時代議題。 

                                                      
1 許志雄等著，現代憲法論四版，元照出版，2008.10，69 頁。 
2 人權團結聯盟，人權的定義，https://www.humanrights.com.tw/what-are-human-rights/。 
3 李惠宗，憲法要義 2015 年第七版，元照出版，84 頁以下。許育典，憲法，2010 年最新版，

元照出版，98 頁以下。 

https://www.humanrights.com.tw/what-are-human-rights/


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制度化的人權保障（之四） 

人權的歷史與演進──人權的多元漸進式發展歷程 

    人權的觀念誠如前一單元所述，分別有政治、社會、經濟、法律甚至是道德、宗教、

教育各方面的意涵，因此，其發展的軌跡與歷程，勢必與這些因素，息息相關。再者，世

界各國之政治、社會、經濟、法律與教育等各方面的局勢與發展又各有不同，因此發展出

來之基本理念與保障制度，也就各具特色。然而，就目前一般所謂之「人權」的理念，發

展成「制度」化保障的情形，應該是近代憲法成立以後的事。在政治上，近代憲法之典

範，也就是美國憲法與法國第一共和憲法之所以得以誕生，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

可說是重要的戰役，而這兩次戰役之後，分別發表的美國獨立宣言與法國人權宣言，則實

可說是人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一、美國獨立宣言 

美國 1776 年發表的獨立宣言，雖非純粹之人權宣言，但其強調「所有人類皆平等」，並

由「造物者賦予無法被剝奪之天賦人權，乃自明知道理」，並確認該等天賦人權包括「生

命、自由與幸福追求」等權利，足見其以自然權思想與社會契約說為底蘊，更顯可以得

知，其深受英國政治思想之影響。而此一獨立宣言，其後也成為美國憲法之重要基礎。 

   而此獨立宣言所稱「天賦人權」之自然權思想，就是主張所謂「人權」，是確認人之所

以為人，生而當然擁有之權利，亦即人權是人之固有的權利，非他人所賦予，而是天生所

擁有的權利，此一「天生就擁有」的特質，一般稱為人權之固有性。除此之外，天賦人權

之思想並主張，所謂人權是，只要是人就應擁有的權利，因此不論是什麼人，無論男女老

少階級黨派種族，均享有人權，簡言之，人權具有普遍性。另外，之所以主張「所有的

人」均享有且天生就享有的人權，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應該要瞭解，並且積

極的主張，不容許國家公權力侵害，也應該要求國家排除他人的侵害，就這個層面而言，

人權在性質上，可說是具有不可侵犯性。 

    再者，所謂「社會契約說」，則是英國政治學家洛克以及法國思想家盧梭，所提倡之近

代重要的政治理論。一般認為，保障人權之近代憲法，其政治哲學的基礎，正是「社會契

約說」。洛克認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人為了保護自己之生命、自由與財產等等「生而

擁有」的自然權利，在國家政府尚未出現之自然狀態之下，主動放棄無拘無束之自然狀態

的生活，和統治者彼此合意成立契約建立國家政府，更將人人本來天生擁有的自然權利，

委由政府執行。換言之，政府雖然因契約而擁有統治權，但同時也負有保障人民自由的義

務。因此，政府既然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而存在，所以說，如果政府恣意侵害人民

的自由權利，人民就有抵抗政府的權利。至於盧梭則是主張，人民在成立國家政府之後，

為了能繼續享有自由，唯一的作法就是彼此締結契約，人人共同參與社會，形成所謂的一

般意志，並由自己來統治自己。簡單的說來，也就是洛克與盧梭認為，只有民主政治才可

能保護自由權利。 

二、法國人權宣言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由市民階級的人民，推翻封建體制打倒絕對王權，進而掌握權

力，法國人權宣言就此而生。人權宣言第一條指出「人生而自由平等，並且擁有自由平等

的生存」。此一規定點出之「人生而自由平等」，明顯奠基於自然權的思想，其第二條又



規定：「所有政治結合的目的，均是為了保全自然諸權利」。此一段文字明白點出，建立

國家的目的，就在於保全人民之自然權利，充分顯現出「社會契約說」的理論基礎，足見

盧梭思想的影響甚深。除此之外，人權宣言亦提及，自然權之界限，則是僅限於確保其他

構成員能同時享有同一權利的前提下，才會有界限，而此一權利行使之界限，必須由法律

定之。 

    誠如前述，法國人權宣言是在法國大革命成功之後所發表，距今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

史，但其效力仍由現行憲法予以確認。 

以下之目僅就對我國人權理論之發展，較具影響之英美德日等國，人權理念之發展軌跡，

簡要摘錄重點加以論述。 

1.英國  

「英國人的權利」----英國判例法上的權利以「自然權」為理論根據，加以保障，即成為人

權的最初形式。 

2.美國  

如前述，美國之「獨立宣言」源自於自然權之思想，將人權稱為「市民的權利」與「市民

的自由」。值得一提的是「人權」為實定法上的權利，不但拘束國家公權力之行政立法司

法三權，更是司法裁判機關，最高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得以執行之法律。  

3法國  

法國稱人權為「人及市民的權利」，具有道德、哲學基礎的性格，並認為法律是「一般國

民意志的表明」，用以保障「人權」。 

4.德國  

德國稱憲法上保障之「人權」為「基本權」。人權不但是「客觀的法原則」或稱「客觀的

法規範」，亦是國民之「主觀的權利」或稱為「主觀公權利」。人權保障是得以交由國家

實現之法律制度。 

 5.日本  

日本憲法上的權利可稱為「人權」、「基本人權」以及「基本權」，並無嚴格之區分，國

際人權法領域則多稱之為「人權」。一般認為人權之保障基於「人性尊嚴」、「個人尊

重」以及「個人主義」等人權保障之法理，並認為「人的尊嚴」來自於自然法，但目前已

經由憲法與國際人權法予以實定法化，固人權在性質上具有超越「實定法」的性質。除此

之外，並認為「人權」不但是「實體的價値」，亦是「程序性的權利」，法律制度上的

「人權規定」，是「實體的價値序列」的規定，其頂點就為「人性尊嚴」。而人權之「實

體的價值」需透過程序性的保障制度來予以健全保障。因此，國家與憲法制度之存在的目

的，就是在於保障「人權」。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權的保障，原非「自然人權」，但一般

為了強調其重要性，稱其為「20世紀的自然權」。  



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制度化的人權保障（之五） 

■人權保障的發展與國際化──從「人權保障的多元漸進式發展歷程」到「國際人權法之保

障」的發展趨勢 

一、人權理論的繼受與司法的實踐之侷限性 

    誠如前一單元所述，我國人權理論之發展，深受英美德法日等國人權理論之影響，而彼

等國家之人權理論，實各有所本，大致上「天賦人權論」以及「人性尊嚴原理」為主要依據。

除此之外，人權保障在各國之國內實踐過程中，特別是在各國司法實務的實踐過程中，仍然

是持續不斷深化且細緻化人權保障之具體內涵、作法與原則。具體內涵方面，例如，新興人

權與集團人權之保障等，世界各國多見有具體實例，甚至在多數國家，更可說是正在持續發

展中的人權保障。至於具體之作法方面，例如，人權諮詢委員會或人權保障委員會之設置，

也已經被證實係具有實效性之人權保障機制。再者，具體的原則方面，例如，德國憲法所建

立之寬容原則，以及兒童人權保護領域經常被提及之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等，實均屬為因應新

時代之人權問題，一方面繼承延續過去以來，人權保障之理念與理論基礎，更進而發展出特

定或複合式人權問題之指導原則。就此而言，人權保障之發展歷程，實為多元的、持續性的

漸進式的發展歷程。我國作為法律繼受的國家，透過各級法院之個案判決，以及司法院大法

官之解釋，將前述各國人權保障之具體內涵、作法與原則，一點一滴帶入我國的司法實務實

踐中。以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為例，大法官於 2005 年 9 月作成司法院釋字 603 號解釋，首

度以「人性尊嚴」為理論基礎，論述「資訊隱私權」的時代意義與重要性，進而確定「指紋」

係屬重要個人資訊，受憲法所保障，可說是最為典型的司法實踐。 

    然而，司法實務之實踐，係為解決個案爭議所為之理論變革，固然在法律上具有定紛止

爭且在結果上具有確定終局的保護效果，但是終究係屬事後之救濟方法，雖極有可能間接影

響政治部門，帶動人權保障或保護內容的確立乃至於保護機制的建立。但是，司法機關以個

案爭議進行理論變革，仍有其個案性與事後性之特質與侷限，實乃不可諱言。前述司法院釋

字 603 號解釋，可說是以個案爭議，帶動理論變革之典範。該號解釋之解釋文言明：「維護

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

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

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

二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

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

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

訊，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制，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至於指紋以外之個人資料為何？

個人資訊隱私權之完整保護機制為何？等等均屬政治部門之實踐始可完備之範疇。 

 

二、政治部門的興革與國際人權的內國法化 

    相較於司法機關個案救濟所帶來之理論變革的功能，政治部門之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

其權力性質本來就具有積極主動的性格，立法機關得積極地，針對於社會生活上普遍存有爭

議之特定議題的人權利益，就其是否確實存有亟須保障之事實存在，做全面性的檢證、調查

與評估，進而建立保障或保護之機制與制度，如此一來，某些社會上早已經顯現存在之人權



問題，理論上應該可以防範於未然，或者說，雖無法完全防範於未然，但相較於司法機關之

消極被動的特質，政治部門之立法機關，應可做成，較為全面性的保障對策。再者，行政機

關基於其積極主動的權力特質，亦可在有法律規範的前提之下，以依法行政原則之實踐為目

標，在法律規劃的範圍內，有持續性的保障作為或保護措施。特別是社會上迫切急需保障之

人權利益，所應主張之主要對象，若屬國家或地方政府者，當可及時且積極啟動政治部門之

因應機制，進行抽象之政治資源的調整，建立保障或保護體制，以落實人權保障或保護之積

極性與實效性，且更能證實人權確實是普遍性之存在，並非只是存在於個案之正義。 

    不過，政治部門之決策，特別是立法機關之立法政策，受到相當多非法律因素之影響，

國內政經局勢的動態，乃至國際政經情勢的變化，均極有可能促發進而形成國內人權保障觀

念之轉化與變革，最後帶動新的潮流趨勢。以下以 1995 年 7 月制定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保護法」，其後於 2000 年 5 月修法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為例，可由其立法理由即可窺見「國

內人權保障觀念之轉化與變革」受國內經濟環境，以及國際人權保障趨勢之影響甚深且劇。

該法立法理由之說明即謂：「電腦科技進步迅速，……快速處理各類資料，……對國民經濟

之提昇有重大貢獻。惟個人資料因濫用電腦而侵害當事人權益之情形日漸嚴重，……故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1980 年 9 月通過管理保護個人隱私及跨國界流通個人資料之指

導綱領，歐洲理事會亦於 1981 年完成保護個人資料自動化處理公約，並提出八項原則以供

遵守。迄今已有瑞典、美國、紐西蘭、德國、法國、丹麥、挪威、奧地利、盧森堡、冰島、

加拿大、英國、芬蘭、愛爾蘭、澳洲、日本、荷蘭等十七國制定相關法律以保護個人資料」。

故而參考日本 1988 年 12 月制定之「有關保護行政機關所保有電子計算機處理個人資訊之法

律」及德國 1990 年 12 月修正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例，明訂以「為規範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為立法目的。此一「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將近 5 年，行政院復提出修正草案，該草案並將法律名稱變更為「個

人資料保護法」。該法案於 2000 年 4 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其立法理由亦明白指出：「為規

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參酌『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所揭示之保護個人資料八大原則，研擬『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以

下簡稱本法）草案，於 84年 8月 11日制定公布施行迄今。鑒於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利用

電腦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情形日漸普遍，再加上各類型商務行銷廣泛大量蒐集個人

資料，對個人隱私權之保護，造成莫大威脅；而本法適用主體有行業別之限制，……，保護

之客體又只限於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對於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權益規範不足。為使本

法規範內容得以因應急速變遷之社會環境，爰整理國內學界及實務界之修法意見，並參酌各

國個人資料保護之立法例，……並將名稱修正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事實上，在人權保障國際化之世界潮流下，我國學界與司法實務界誠如前述一般，不斷

引介先進各國之見解，尤其是德國，甚至是歐盟的先進立法例、學說理論與裁判先例，更倡

導將「國際人權」予以「內國法化」，進行所謂的「典範移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也就一般簡稱「兩公約施行法」就是在這樣的時代

背景下孕育而生。 


